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45号

　　　　　　　　　　　　　　　　 

农业生产资料市场监督管理办法

第一条、为了加强农业生产资料（以下简称农资）市场管理，规范农资市场经营行为，保护经

营者和消费者，特别是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保障粮食生产，促进农村改革发展，根据《产品

质量法》、《种子法》、《农业机械化促进法》、《农药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农资经营者和农资交易市场开办者，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农资，是指种子、农药、肥料、农业机械及零配件、农用薄膜等与农业

生产密切相关的农业投入品。

本办法所称农资经营者，是指从事农资经营的自然人、企业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

第四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农资市场的监督管理，依法履行下列职责：

（一）依法监督检查辖区内农资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二）依法监督检查辖区内农资的质量，对不合格的农资进行查处；

（三）依法受理并处理辖区内农资消费者的申诉和举报；

（四）依法履行其它农资市场监督管理职责。

第五条、农资经营者和农资交易市场开办者，应当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登记，

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农资经营者和农资交易市场开办者须经批准的，

或者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

的，应当在申请登记前，报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并在登记注册时提交有关批准文件。

第六条、申请从事化肥经营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直接向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申请办理登记。企业从事化肥连锁经营的，可以持企业总部的连锁经营相关文件和登记材

料，直接到门店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登记。



申请从事化肥经营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应当有相应的住所、经营场所；企业注册资本（

金）、个体工商户的资金数额不得少于3万元人民币。申请在省域范围内设立分支机构、从

事化肥经营的企业，企业总部的注册资本（金）不得少于1000万元人民币；申请跨省域设立

分支机构、从事化肥经营的企业，企业总部的注册资本（金）不得少于3000万元人民币。

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经营许可证的种子经营者的书面委托

为其代销种子的，或者种子经营者按照经营许可证规定的有效区域设立分支机构的，可以直

接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登记。

第七条、农民专业合作社向其成员销售农资的，可以不办理营业执照。

农民个人自繁、自用的常规种子有剩余的，可以在集贸市场上出售、串换，可以不办理

种子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

第八条、农资经营者应当依法从事经营活动，并接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不得从

事下列经营活动：

（一）依法应当取得营业执照而未取得营业执照或者超出核准的经营范围和期限从事农

资经营活动的；

（二）经营国家明令禁止、过期、失效、变质以及其他不合格农资的；

（三）经营标签标识标注内容不符合国家标准，伪造、涂改国家标准规定的标签标识标

注内容，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假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或者使用与之近

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的农资的；

（四）利用广告、说明书、标签或者包装标识等形式对农资的质量、制作成分、性能、

用途、生产者、适用范围、有效期限和产地等做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的；

（五）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

第九条、农资经营者应当对其经营的农资的产品质量负责，建立健全内部产品质量管理制度，

承担以下责任和义务：

（一）农资经营者应当建立健全进货索证索票制度，在进货时应当查验供货商的经营资

格，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和产品标识，并按照同种农资进货批次向供货商索要具备法定资质的

质量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原件或者由供货商签字、盖章的检验报告复印件，以及产品销

售发票或者其他销售凭证等相关票证；



（二）农资经营者应当建立进货台账，如实记录产品名称、规格、数量、供货商及其联

系方式、进货时间等内容。从事批发业务的，应当建立产品销售台账，如实记录批发的产品

品种、规格、数量、流向等内容。进货台账和销售台账，保存期限不得少于2年；

（三）农资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销售凭证，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或者与消费者的

约定，承担修理、更换、退货等三包责任和赔偿损失等农资的产品质量责任；

（四）农资经营者发现其提供的农资存在严重缺陷，可能对农业生产、人身健康、生命

财产安全造成危害的，应当立即停止销售该农资，通知生产企业或者供货商，及时向监管部

门报告和告知消费者，采取有效措施，及时追回不合格的农资。已经使用的，要明确告知消

费者真实情况和应当采取的补救措施；

（五）配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工作；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十条、农资交易市场开办者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并落实农资的产品质量管理制

度和责任制度，承担以下责任和义务：

（一）审查入场经营者的经营资格，对无证无照的，不得允许其在市场内经营。

（二）明确告知入场经营者对农资的质量管理责任，以书面形式约定入场经营者建立进

货查验、索证索票、进销货台帐、质量承诺、不合格产品下架、退市制度，对种子经营者还

应当要求其建立种子经营档案；

（三）建立消费者投诉处理制度，配合有关部门处理消费纠纷；

（四）配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发现经营者有本办法第八条所禁止行为的，

应当及时制止并报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十一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建立下列制度，对农资市场实施监督管理：

（一）实行农资经营者信用分类监管制度；

（二）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实行农资市场巡查制度；

（三）实行农资市场监管预警制度，根据市场巡查、消费者申诉、举报和查处违法行为

记录等情况，向社会公布农资市场监管动态信息，及时发布消费警示；



（四）建立12315消费者申诉举报网络，及时受理和处理农资消费者咨询、申诉和举报。

第十二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监督管理农资市场，依据《行政处罚法》、《产品质量法》、

《反不正当竞争法》、《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可以行使下列

职权：

（一）责令停止相关活动；

（二）向有关的单位和个人调查、了解有关情况；

（三）进入农资经营场所，实施现场检查；

（四）查阅、复制、查封、扣押有关的合同、票据、账簿等资料；

（五）查封、扣押有证据表明危害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或者有其他严重质量问

题的农资，以及直接用于销售该农资的原材料、包装物、工具；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权。

第十三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农资市场监管工作责任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损害农资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依法给予行

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四条、农资经营者违反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1000元

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五条、农资交易市场开办者违反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

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十六条、违反本办法规定，现行法律、法规和规章有明确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七条、本办法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本办法自2009年11月1日起实施。


